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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解放区分卷说明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空前扩大，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华北重镇石家庄，从此，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年5月，中共中央在决定成立华北局的同时，委任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具体工作。1948年6月26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参议会驻会议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开展选举运动，由原来的两大边区共选出代表500余人，另有聘请代表若干人。1948年8月5日，召开预备会议，推举主席团，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先后听取两边区的负责人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的建议报告。经过代表审议讨论，大会一致通过《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原则通过《村县市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和《村县市人民的办选举条例》，交华北人民政府研究修改后试行。8月18日，大会选举华北人民政府委员27人。9月20日召开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还通过《华北人民政府组织规程》，以及各部、会、院主管人员名单。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的行政区划，做过两次调整。第一次是在1948年10月，决定华北人民政府直属7个行政公署（简称“行署”，即北岳行署、冀中行署、冀南行署、冀鲁豫行署、太行行署、太岳行署和晋中行署），另有石家庄和阳泉两个直辖市。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华北人民政府于2月20日迁入北平。以后根据新形势的发展，并为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重新调整行政区划的通令》，宣布撤销原定7个行政公署，而以旧省界为基础，并照顾到经济条件、群众历史关系及自然条件等，划分为河北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并于鲁西南、豫北、冀南衔接地区，成立平原省（省会在新乡市）。市的建制，改为华北直辖市和省辖市。华北人民政府直辖市为北平市、天津市。从上述行政区划的演变中，可以体现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即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分散到连成一片，由农村包围城市到进入城市并以城市领导乡村，使工农业互相促进；行政划，由过去的边区或行署建制逐步过渡到省市建制，这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对法制建设十分重视。为了健全政府机构，建立工作制度，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而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各省市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若干地方性的行政法规和执行办法。这些法律法规，基本上皆收入本卷中。但平津两市的法律法规，因具有大城市的特点，单独列入大城市分卷。
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所建立各种机构，代行了许多全国性的行政事务，并且直接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因此，1949年10月27日，毛泽东主席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请求，发布命令，决定将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改由中央人民政府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会、院、署、行皆以华北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为基础建立工作机构。根据这一命令，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及各部门负责人，于10月31日向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举行正式交接仪式，从而宣告华北人民政府因胜利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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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华北各级粮局与粮库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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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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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施行细则
1949年10月16日
60、华北人民政府关于一九四九年秋征工作的指示
1949年10月19日
61、华北人民政府为修订华北区各级税务机关组织规程令
1949年10月21日
62、华北区各级税务机关组织规程
1949年10月21日修订公布
63、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6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五、经济管理
（一）工商贸易
1、华北区工商业声请营业登记暂行办法
1948年12月18日
2、华北区商标注册暂行办法
1949年1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
3、华北区商标注册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1949年1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
4、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机关生产的决定
1949年1月18日
5、华北区禁止在各大矿区续开小窑挖煤令
1949年1月18日
6、华北人民政府对工矿区附近政府应协助工矿解决困难的训令
1949年1月28日
7、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关于执行华北区工商业声请营业登记暂行办法的指示
1949年2月8日
8、太行区采矿暂行条例草案
1949年3月1日太行行政公署公布
9、华北人民政府为禁止在商标、招牌上使用外国文字令
1949年3月5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
10、华北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
1949年3月15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
11、华北区商标注册办法
1949年6月11日华北人民政府修订公布
12、华北区商标注册办法施行细则
1949年6月11日华北人民政府修订颁布
13、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区关于内地贸易问题的几项规定
1949年6月18日
14、华北人民政府为文化教育卫生用品及器材准予免税进口令
1949年6月22日
15、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区为奖励土产品出口、降低土产品出口成本的几项决定
1949年6月27日
16、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市场管理物资交流的几点规定
1949年7月5日
17、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工业复员委员会”的决定
1949年8月10日
18、华北人民政府为规定开滦矿务局一切公文应改以中文为合法文字令
1949年9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
19、华北区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暂行条例
1949年10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制定
（二）交通邮电
20、华北人民政府关于铁路占地问题处理办法及枕木价格、运费的规定
1948年10月8日
21、华北区公路铁路留地办法
1948年10月29日
22、华北人民政府为收集与保护铁路器材的训令
1948年12月16日
23、华北人民政府布告——华北区护养公路暂行办法
1948年12月28日
24、华北区军邮组织和工作细则
1949年1月
25、华北区战时船舶管理暂行办法
1949年3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制定
26、华北区对外通电暂行办法
1949年3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制定
27、华北人民政府为明令保护铁路与收集器材的通令
1949年4月2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
28、华北人民政府为统一领导计划公路运输企业令
1949年4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
29、华北区公路征收汽车、胶皮轮大车养路费暂行办法
1949年4月23日华北人民政府制定
30、华北区区外通邮暂行办法
1949年4月25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
31、华北人民政府保护铁路布告
1949年4月
32、华北人民政府为转饬各级政府发动群众搜集铁路器材送交就近车站点收令
1949年5月31日
33、华北区征收汽车及胶皮轮大车养路费采用月票补充票办法的布告
1949年7月18日
34、华北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为令发《搜集与保护铁路交通器材办法》的联合通令
1949年7月28日
35、华北人民政府为令各地政府协助铁道部收买铜料令
1949年8月29日
36、华北区军邮组织和工作细则
×年×月
（三）农林水利
37、一九四九年华北区农业生产计划
1949年春
38、一九四九年华北区农业贷款计划
1949年2月9日
39、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奖励农业增产的指示
1949年4月5日
40、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为春耕期间限制动员民力的命令
1949年4月16日
41、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为紧急防旱克服困难的通知
1949年4月27日
42、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关于开展植树护林运动的指示
1949年4月
43、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关于植棉的指示
1949年4月
44、一九四九年华北区治河计划
1949年4月
45、华北人民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指示
1949年6月3日
46、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紧急动员除虫保苗的指示
1949年6月3日
47、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关于查荒灭荒工作的指示
1949年6月26日
48、华北人民政府为令各地政府及河务部门派专人检查修补各河堤防险工令
1949年7月5日
49、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秋收种麦秋耕及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
1949年9月1日
50、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大量采集树籽开展秋季造林运动和建设苗圃的指示
1949年9月12日
（四）科学技术
51、华北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
1948年12月20日
52、华北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执行办法
1948年12月20日
※          ※          ※
53、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54、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55、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六、文教卫生
（一）文化教育
1、华北区普通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草案)
1948年11月4日
2、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文物古迹征集管理问题的规定
1948年11月13日
3、华北区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
1948年11月14日学教字第三号令颁布试行
4、华北人民政府关于规定中等学校政治课课程
标准等项问题的指示
1948年12月6日
5、华北区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组织规程
1948年12月21日
6、华北区中学及师范学校经费开支暂行标准
1948年12月29日
7、华北区中学及师范学生公费待遇暂行标准
1948年12月29日
8、华北区中学及师范学校教职勤杂人员待遇暂行标准
1948年12月29日
9、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关于农学院工作的决定
1948年
10、华北人民政府为保护各地名胜古迹
严禁破坏的训令
1949年1月14日
11、一九四九年华北区文化教育建设计划
1949年2月24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府委员会通过
12、华北区职工干部学校学生待遇之规定
1949年3月20日
13、华北人民政府为禁运古物图书出口令
1949年4月8日
14、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校务委员会组织规程
1949年5月10日华北人民政府文管会制定
15、北平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人民助学金暂行条例
1949年5月10日华北人民政府文管会制定
16、华北人民政府为古玩经审查鉴别后可准出口令
1949年5月17日
17、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令
1949年6月1日
18、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
1949年6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
19、董必武主席在华北小学教育会上的讲话
1949年6月
20、晁（哲甫）部长：华北小学教育会议总结报告
1949年6月
21、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小学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
1949年6月15日
22、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
1949年6月15日颁布
23、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校院系调整的决定
1949年6月27日
24、华北区小学教师服务暂行规程
1949年6月30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
25、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北平政法学院改为政法大学的决定
1949年8月4日
26、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恢复和建立工人区学校问题的决定
1949年8月10日
附：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会议关于恢复和建立工人区内的学校问题的建设
27、华北人民政府为函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令准予备案函
1949年8月19日
28、华北人民政府关于
华北文化艺术委员会机构调整及干部配备令
1949年8月20日
29、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成立农业大学令
1949年9月29日
30、华北人民政府为大力开展冬学运动的训令
1949年10月15日
31、华北区一九四九年冬学运动实施纲要
1949年10月15日
32、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33、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34、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二）卫生法规
35、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对贫苦群众和荣退军人
实行免费医疗的决定
1949年3月5日
36、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种痘的指示
1949年3月18日
37、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管理医疗用品营业的暂行规则
1949年5月12日
38、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分配各省、行署、直辖市公立医院贫苦免费医疗补助费与卫生防疫费令
1949年5月12日
39、华北人民政府为颁布平津卫生机关人员
生活待遇标准令
1949年5月27日
40、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巡回治疗工作的指示
1949年5月
41、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管理成药暂行规则
1949年6月15日
42、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管理医事人员暂行规则
1949年6月15日
43、华北人民政府卫生管理细菌学免疫学制品暂行规则
1949年6月15日
44、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华北区公立医院工作方针的指示
1949年6月30日
45、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七、土地租债
1、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如何处理回赎土地问题的通知
1949年3月19日
2、绥远省人民政府为减息问题给丰镇政府的批复
1949年5月28日
3、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如何解决回村逃户土地问题的批复
1949年5月31日
4、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减租生产指示
1949年7月26日
八、劳动法规
1、太原国营公营企业劳动保险暂行办法
1949年7月5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布施行
2、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省、市劳动局的决定
1949年8月10日
3、华北人民政府同意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会议建议关于在国营、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
1949年8月10日
4、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
1949年8月10日
5、华北人民政府对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会议“关于建立供给商店与消费合作社保障职工生活的决议”的决定
1949年8月10日
6、附：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会议关于建立供给商店与消费合作社保障职工生活的决议
1949年5月10日
7、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工薪所得税问题的决定
1949年8月10日
附：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会议关于工薪所得税问题的建议
九、婚姻与继承
1、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婚姻问题给太行行署的快邮代电
1949年1月20日
2、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关于继承问题的解答
1949年2月
3、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婚姻继承问题的解答
1948年11月—1949年2月
4、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通报干部干涉婚姻案件的初步研究
1949年5月
5、绥远省关于干部战士之解除婚约及离婚手续一律到被告所在地之县政府办理的通令
1949年8月6日
6、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通报——干部干涉婚姻案件的初步研究
1949年
十、刑事法规
1、华北人民政府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
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
2、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清理已决及未决案犯的训令
1949年1月13日
3、华北人民政府为通报重大案件量刑标准（法行字第四号）
1949年春
4、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
1949年7月16日
5、绥远省戒吸毒品暂行办法
1949年8月20日
十一、公安法规
1、华北人民政府为规定各级公安干部升降调遣制度的训令
1948年11月17日
2、华北人民政府令各级军政经济机关分散各地直辖之派出机关须向当地政府登记训令（公安字第一号）
1948年11月17日
3、华北区枪支管理暂行办法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
4、华北区携带枪支暂行规则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
5、华北人民政府为规定公安局武装配置名额训令
1948年11月20日
6、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边防公安办事处、边防公安局、水上公安局、河防公安局的训令
1948年11月20日
7、华北人民政府训令——关于县市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权责的规定
1948年11月30日
8、华北区战时出入边境管理办法
1948年12月1日
9、华北人民政府再令各军政经济机关分散各地之直辖派出机关须迅向当地政府登记的通知(公安字第三号)
1948年1月5日
10、华北人民政府训令——关于处理各县逃亡平津等大城市人犯的规定
1949年2月7日
11、华北人民政府指示——还乡人员登记管理办法
1949年3月7日
12、华北人民政府为规定公安机关囚粮标准与供给人数的通令
1949年4月4日
13、华北人民政府为协助铁路局保护行车安全缉办沿线窃盗匪煤匪令
1949年5月17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
14、华北人民政府为催报外侨材料并令各地凡有外侨出入境事项均须呈府核准备案令
1949年6月22日
15、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赌博的指示
1949年7月13日
16、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华北区(平津除外)内地外侨旅行问题的指示
1949年8月29日
17、华北人民政府为令严格登记管理乡村散置军火令
1949年8月30日
十二、监察法规
1、华北人民政府为公安部总务处长张××动支巨额经费擅自存放私人银号决定处分的通报
1949年1月10日
2、华北人民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未经请示自行用款盖房子予以批评的通报
1949年1月17日
3、华北人民政府为阳泉市水电公司等企业单位违法在私人银号存款责令反省检查的通报
1949年1月24日
4、华北人民政府关于令各级行政、司法机关、各公营企业、财经、交通等部门对人民监察院之检查应妥为帮助的训令
1949年1月29日
5、华北人民政府为军工二大厂厂长拒绝监察院于副院长检查工作，责成主管部门加以教育令
1949年4月1日
6、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冀中十分区修建机关等浪费及非法动员民力情形的通报
1949年5月13日
7、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石景山钢铁厂化验室失火事件的通令
1949年6月16日
8、华北人民政府对冀南广平县擅自建筑大戏院(或大会场)劳民伤财事予以处分的通报
1949年7月21日
9、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为硝矿局原司务会计孙永远贪污公款予以撤职处分的通令
1949年8月20日
10、华北人民政府对徐水县长李××等坏粮失职的处分
1949年8月25日
十三、司法审判
1、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游击判处死刑案件可由行署批准的指令
1948年10月5日
2、华北人民政府为召集第一期司法干部训练班的通令
1948年10月18日
3、华北人民政府为统一各行署司法机关名称恢复各县原有司法组织及审级的规定的通令
1948年10月23日
4、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处理死刑案件应该注意事项的通令
1948年10月23日
5、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各级司法机关按期报告工作的通知
1948年10月25日
6、华北人民政府指令——核复冀南行署关于目前自新院案犯处理的规定
1948年10月27日
7、华北人民政府指令——边沿区游击区判处死刑亦应执行宣判送达手续
1948年11月22日
8、华北人民政府通令——估定囚粮额数、取消讼费及区村介绍起诉制度
1948年11月23日
9、华北人民政府关于聘请协助检验尸体者之报酬办法及检验命案所需物品之报销办法的指令
1948年12月1日
10、华北人民政府为规定老区和新区囚粮供给办法的训令（法行字第三号）
1949年2月10日
11、华北人民政府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
1949年2月25日
12、华北人民政府为各级司法委员会改为裁判研究委员会通令（法行字第六号）
1949年3月22日
13、华北人民政府为确定刑事复核制度的通令
1949年3月23日
14、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为指定专县市按期寄送总结报告的通知
1949年5月2日
15、华北人民政府为贯彻清理积案并研究减少积案办法的训令
1949年5月21日
16、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石家庄市人民法院实行值日制度的通报（司通字第六号）
1949年5月
17、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暂行办法草案
1949年7月1日
18、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北平政法学院改为政法大学的决定
1949年8月4日
19、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为函知新法学研究院该院准予备案函
1949年8月
20、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
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
21、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司法部七月份综合报告的通报
1949年8月24日
22、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23、华北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194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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